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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则

为了合理确定坡地民用建筑的防火设计原则，预防坡地民用建筑火灾，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结合四川省的特殊地形条件和具体情况，制定本标准。

本规范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除木结构建筑以外的坡地民用建筑。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本规范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新建、扩建或改建的民用建筑工程。

坡地民用建筑的防火设计，应遵循“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针对坡地民用建筑的地形特点、使用功能及其疏散与救援条件，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条文说明】本标准的各项要求，是坡地民用建筑防火设计的基本要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工程实际确定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先进、更可靠的措施，以保障工程的消防安全。
坡地民用建筑的防火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四川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若引用技术标准修编调整，相应内容应随之调整。
【条文说明】本标准难以将各类坡地民用建筑、设备的防火内容和性能要求、试验方法等全部包括其中，仅针对普遍性的坡地民用建筑防火问题和坡地民用建筑的基本消防安全作了规定。设计采用的产品、材料要求要符合国家有关产品和材料标准的规定，采取的防火技术和措施还要符合国家其他有关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的规定。
 术  语
坡地民用建筑  hillside building

依坡地地形建造，并有两个及以上自然层与不同标高室外设计地面直接相连接的民用建筑。

接地层  ground floor  

    坡地民用建筑与室外场地相接，设置有直通室外安全出口的楼层。
坡底层  highest ground floor 

坡地民用建筑中标高最低的接地层。

坡顶层  lowest ground floor 

坡地民用建筑中标高最高的接地层。

吊层  suspended floor

坡顶层以下、坡底层及其以上的楼层。

2.0.2-2.0.5【条文说明】如果顺坡方向进深较大，还可能有吊层中间接地层，其作用仅为提高人员疏散条件，不可作为首层。坡顶层以下、坡底层及其以上的吊层，至少有一侧面临边坡，甚至紧贴边坡、嵌入边坡，相对上层而言，采光通风较差。但从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角度看，吊层因至少与两个不同标高的室外地面相通，反而具有优势。吊层以下如有必要，还可设置地下楼层，其与非坡地建筑的地下室没有区别。
分段界面  building-boundary
    由具有耐火极限要求的楼板组成，采用严格的防火分隔措施，设置于上、下段建筑之间的连续分隔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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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6
上段建筑  upper building
    坡地民用建筑中，分段界面以上的建筑部分。

下段建筑  lower building

    坡地民用建筑中，分段界面以下的建筑部分。

上、下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  sectional building height 

    下段建筑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至本段建筑分段界面处或上段建筑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为起算点计算出的建筑高度。
建筑防火设计总高度  total building height
     以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为起算点计算出的建筑高度。
转换通道  conversion passageway

受环境地理条件限制，当疏散楼梯间和消防电梯在不同楼层的位置必须改变设置的走道。

 上段吊层  upper suspended floor

当分段界面在坡顶层以下时，上段建筑处于坡顶层以下、分段界面以上的楼层。

【条文说明】在实际情况中，分段界面不一定位于坡顶层，当其处于坡顶层以下时，部分上段建筑会位于坡顶层以下，从而难以通过坡顶层消防救援场地对其进行救援工作，对于这部分楼层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明确规定。

吊层临空面  upper suspended floor frontage

    包含吊层外墙临道路、水面等开敞处的临空面和与坡地之间形成内天井时的临空面。
基本规定、建筑分类和防火构造
基本规定

适用于本标准的坡地民用建筑需同时满足具有明确的分段界面将建筑分隔成上、下两段且每段均设有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并在坡底层和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均沿建筑的一条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如图3.1.1所示。仅当满足本条规定时，适用本标准其他条文。
[image: image2.png]| w
5
=
o
ﬁé( <
5 | s
= i
5| B
(s = N e
NE =
Bz o :
g )= i) i) -
=
.M 2! 2!
b
}L

@)




图 3.1.1
当不满足3.1.1规定，该民用建筑的接地层仅可设置安全出口,如图3.1.2-1、图3.1.2-2所示，并不适用本标准其他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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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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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2
【条文说明】本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不满足本条条件的的坡地民用建筑应执行现行标准。当不能满足本条规定时且仅在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沿建筑的一条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应从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为起算点计算建筑高度，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可设置安全出口；不能满足本条规定时且仅在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沿建筑的一条长边设置消防车道，应从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为起算点计算建筑高度，建筑首层以下为地下室，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可设置安全出口。
 坡地民用建筑按使用功能分为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条文说明】根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55031-2022》2.1.3~2.1.4条，居住建筑包含住宅类居住建筑和非住宅类居住建筑两类；公共建筑包含教育、办公科研、商业服务、公众活动、交通、医疗、社会民生服务等场所。
坡地民用建筑按建筑防火设计总高度和总体使用功能确定耐火等级、建筑保温系统和外装饰构件、共用消防电梯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消防电源的负荷等级；
       建筑分类、分段安全疏散楼梯形式、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布置与设置要求，防火分区划分，避难层设置、防火挑檐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防排烟系统、灭火器配置等设置可按分段使用功能和分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进行设计。
【条文说明】民用建筑在防火设计分类上有使用功能和建筑高度两个主要判定因素，在这一点上，坡地民用建筑和非坡地民用建筑一致，而坡地民用建筑的建筑高度根据人员疏散和灭火救援条件与坡地基地条件的结合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判定。本规范对坡地民用建筑的总体设计原则和分段设计原则参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5.4.10-3条及其条文说明中住宅建筑与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合建时根据建筑的总高度执行还是按各自的建筑高度分别执行的原则，并综合考虑了不同建筑功能部分结合基地地形因素的疏散、救援条件来确定。
天井内临空的建筑外墙长度尺寸应符合下列条件才能计入吊层临空面长度,如图3.1.5-1、图3.1.5-2所示，：

吊层与坡地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吊层高度的1/4； 

吊层任一层楼面标高处外墙与坡地的最小距离≥4.0m；

内天井沿坡地的最小长度≥9.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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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H-吊层高度；
L-天井与坡地距离。
L≥1/4H

L≥4.0m
图 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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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W-内天井沿坡地长度
W≥9.0m
图 3.1.5-2
【条文说明】在实际情况中，吊层与坡地之间存在间距形成内天井，此临空面可布置外窗，但天井与坡地的距离过近会造成由于排烟、通风条件很差，故此处临空面对应的天井需符合一定条件，开敞的空中连廊不影响吊层临空面长度的认定。
坡地民用建筑由上段建筑部分、下段建筑部分、地下室组合建造而成，上段建筑部分和满足以下条件的下段建筑部分均为地上建筑：
 下段建筑的所有楼层临空面长度均不小于该楼层周长的1/2，且连续长度不小于一个长边长度；

 楼层临空面设置消防救援口，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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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a2+a3+a4＞1/2该楼层周长 
图3.1.6
坡地民用建筑的分段界面有以下三种情况：分段界面为坡顶层的楼板、分段界面在坡顶层楼板以上以及分段界面在坡顶层楼板以下。其建筑总高度、上段建筑高度、下段建筑高度的确定如下,如图3.1.7-1、3.1.7-2、3.1.7-3所示：

上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为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到坡屋面檐口与屋脊的平均高度处或到平屋面面层的高度；
下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为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到分段界面楼板面层的高度；
分段界面设置于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以下时，其建筑楼层功能除车库及设备用房外，与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差不应大于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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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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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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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3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各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建筑室外设计地面作为起算标高的计算原则：当某一段建筑有多个位于不同标高的直通室外安全出口时，以最低的直通室外安全出口处的室外设计地面作为本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的起算标高。上段建筑的建筑防火设计高度计算的最高点为该段建筑屋面面层；对于住宅建筑，设置在底部且室内高度不大于2.2m的自行车库、储藏室、敞开空间 ，室内外高差或建筑的地下或半地下室的顶板面高出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不大于1.5m的部分及 建筑屋面为坡屋面时具体计算方式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 年版）附录 A 第 A.0.1 条执行；

作为分段界面的楼板不应开设中庭、自动扶梯、敞开楼梯或敞开楼梯间等使上下段楼层连通的洞口，并应符合本规范3.3.1条规定。
【条文说明】分段界面对上、下段建筑的防火分隔是分段进行防火设计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因此应严格要求不能开设中庭、自动扶梯、敞开楼梯或敞开楼梯间等使上下段楼层连通的洞口，预防火灾的相互蔓延和串联；其jie防火性能要求还包括禁止开洞、构件耐火极限、窗槛墙或防火挑檐等防火分隔带的几何尺寸c等方面，比常规建筑楼板提高相关性能要求，在3.3.1条中有详细的叙述。
建筑分类

坡地民用建筑根据其分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和层数可分为单、多层坡地民用建筑和高层坡地民用建筑。高层坡地民用建筑根据其分段使用功能、分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和楼层的建筑面积可分为一类和二类。

【条文说明】坡地民用建筑进行分段设计的原则性规定。坡地民用建筑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两个可供人员疏散和消防扑救的室外地面。《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要求“建筑的防火性能和设防标准应与建筑的高度（埋深）、层数、规模、类别、使用功能用途、火灾危险性等相适应”。坡地民用建筑上下段采取严格的防火分隔措施相互分隔，各自的疏散设施独立，比照建筑高度相同的非坡地民用建筑，其疏散、施救等防火性能不会因此而降低。因此各段建筑可分别计算各自的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并结合使用功能分别确定建筑防火类别，进行分段防火设计，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第 5.1.1 条执行。

坡地民用建筑的耐火等级应按建筑分类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段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上段建筑且下段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2 当上段吊层或下段建筑中包含类地下防火分区时，该上段吊层和该下段建筑的耐火等级应为一级。
【条文说明】因上段建筑的结构与下段建筑的结构未能完全分开，因此规定了下段建筑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上段建筑；当下段建筑中有类地下防火分区时，类地下防火分区的人员疏散的便利性和消防救援条件均低于地上建筑，参照地下建筑按建筑耐火等级一级进行设计，同时由于各下段建筑的结构未能完全分开，所以当任一下段建筑的按建筑耐火等级一级进行设计时，所有下段建筑耐火等级应为一级。
防火构造

坡地建筑的分段界面应根据建筑使用功能，结合接地层关系进行设置，并符合下列规定：
分段界面处的楼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00h，在分段界面下一层开口部位设置挑出宽度不小于 1.0m、长度大于开口宽度两侧各1.0m、耐火极限不低于1.50h的防火挑檐。当设置防火挑檐确有困难时，建筑外墙上、下层开口之间应设置高度不小于1.5m的实体墙，当其下一层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上、下层开口之间的实体墙高度不应小于1.2m。穿越分段界面的设备管井应采用不低于该楼板耐火极限的不燃材料或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封堵；
穿过分段界面处的疏散楼梯间及在坡顶层楼梯间直通室外的避难走道的墙体应为耐火极限不小于3小时的防火隔墙，不应开设除疏散门以外的门、窗、洞口。

【条文说明】在建筑各段间采用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楼板和防火墙设置分段界面，将火灾荷载控制在各段之中，阻断了火灾和烟气蔓延的路径，减少了各段之间火灾蔓延的风险，提高了坡地建筑整体防火性能，也是分段进行防火设计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条件之一。分隔界面的防火要求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中同一建筑物内不同功能部分的防火分隔措施，但在标准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保证上、下段建筑防火分隔措施的可靠性，抗御火灾的能力更强。
坡地民用建筑与坡顶场地或吊层台地的连接天桥不应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空心板作连接结构，宜采用整体现浇结构。当采用整体装配式结构时，其梁（板）与建筑结构应有可靠连接。天桥的梁、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00h，柱和承重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3.00h。

作为消防车道或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坡地民用建筑与坡顶场地的连接平台，其结构梁板应采用整体现浇结构体系，梁、板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2.00h，柱和承重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并应满足相应消防车满载时的要求。

3.3.2-3.3.3【条文说明】本条规定坡顶层建筑与坡顶场地、吊层接地层与吊层台地连接的天桥和平台，不得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空心板作连接，应采用整体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这是因为坡地民用建筑坡顶层的天桥和平台作为坡地民用建筑的主要安全疏散出口，对整个建筑的防火安全和人员逃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不论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为几级，该部分梁板耐火极限均取为2.00h。柱和承重墙作为建筑的竖向承重构件，在火灾时破坏会带来更大的次生灾害，因此不论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为几级，均将竖向承重构件的耐火极限设为3.00h。这是为了保证火灾情况下人员有足够的时间逃生。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空心板中的预应力钢筋一般采用冷加工钢筋，在高温作用下，预应力钢筋的蠕变速度要比非预应力钢筋的蠕变速度快很多。当受到200℃高温作用时，钢筋屈服强度下降；当温度达到300℃时，预应力几乎全部损失，带来杆件刚度下降，变形增大，造成杆件出现较大裂缝，使受力预应力筋直接受火焰作用，加快了杆件的强度、刚度进一步下降，直至破坏。因此，预应力空心板的耐火极限往往很低，在此处不应采用。

坡地民用建筑设备管井开向建筑内的门，除有特殊要求外，应满足以下规定：
1 当上段吊层或下段建筑不满足本规范3.1.4条规定的条件，且埋深大于10m，应为甲级防火门；
2 建筑防火设计总高度大于100m时，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条文说明】坡地民用建筑的设备管井多数情况下会贯通建筑上、下段，开向建筑内的设备管井门应根据坡地民用建筑的防火设计总高度作为判定条件，按照《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第6.3.4条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能更有效防止火灾蔓延，提升防火分隔措施的可靠性，抗御火灾的能力更强。当上段吊层和下段建筑中无法满足坡规地上建筑设计条件，参照地下建筑或地下工程； 
总平面布局

  一般规定

当两栋坡地民用建筑或坡地民用建筑与非坡地民用建筑的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标高与室外设计地面标高不同时，防火间距应按其所在的较高的室外设计地面为起算点计算出的分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对应的建筑分类来确定，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在坡地上相邻的两栋坡地民用建筑具有不同的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标高或坡地民用建筑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标高与非坡地民用建筑室外设计地面标高不同时，室外设计地面标高较低建筑位于较高的室外设计地面以下的部分发生火灾时，难以在水平方向传播火势，故在进行设计时主要考虑位于较高室外设计地面标高以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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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H1-上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

H2-建筑高度。

防火间距按照H2与H1分别对应的建筑分类确定

图 4.1.1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坡地民用建筑与非坡地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确定原则。除建筑高度外还应根据建筑耐火等级、火灾危险性等因素及国家现行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确定。
相邻两座坡地民用建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其防火间距可不限：

两座坡地民用建筑相邻在同一室外设计地面较高一面外墙为防火墙，或高出相邻较低一座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的屋面 15m 及以下范围内的外墙为防火墙；

相邻两座坡地民用建筑在同一室外设计地面上分段建筑设计高度相同的一、二级耐火等级建筑中相邻任一侧外墙为防火墙，屋顶的耐火极限不低于1.00h；

相邻一座建筑屋面位于较高一座建筑基底以下， 其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屋面板的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且屋顶无天窗或开口，两栋建筑相邻外墙门、窗、洞口之间的直线距离不应小于6米（甲级防火门可不受限），其局部突出屋顶的瞭望塔、冷却塔、水箱间、微波天线间或设施、电梯机房、排风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辅助用房占屋面面积不大于1/4，如下图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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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开口间距，L≥6m

图4.1.2
【条文说明】本条综合考虑灭火救援需要，防止火势向邻近建筑蔓延以及节约用地等因素，规定了民用建筑之间的防火间距要求。当两座建筑，较高一面的外墙为防火墙，或超出高度较高时，应主要考虑较低一面对较高一面的影响。

参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年版） 附录A第5条对于局部突出屋顶的瞭望塔、冷却塔、水箱间、微波天线间或设施、电梯机房、排风和排烟机房以及楼梯出口小间等辅助用房占屋面面积不大于1/4 者，可不计入建筑高度，故不考虑满足此条件屋顶辅助用房对防火间距的影响。
建筑设计总高度大于100米的坡地民用建筑与相邻建筑的防火间距，当符合本规范4.1.2条允许减小的条件时，仍不应减小。

【条文说明】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民用建筑在发生火灾后，建筑周边需要较开阔的场地以保证灭火救援和人员疏散的需要。
消防车道与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单、多层住宅坡底层与坡顶层均需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5m，受地形或其他条件限制消防车道不能靠近建筑时，消防车道与建筑之间应设可供消防队员通行并能铺设水带的人行通道，两者间最大行走距离不应大于50m且不应有妨碍消防救援的障碍物。
【条文说明】坡底层与坡顶层均需设置消防车道见3.1.1条，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仅针对适用本标准的建筑。当出现临坡、临崖、临水等受环境地理条件限制，坡地民用建筑任一段为单、多层住宅且设置常规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考虑消防人员的体能和坡地建筑的特点，在无条件靠近设置消防车道时，建筑安全出口距最近的消防车道不应大于50m，即两盘水带的长度。
当坡地民用建筑的上段建筑分类为高层建筑时，坡顶层室外设计地面应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当坡地民用建筑的下段建筑分类为高层建筑时，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应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当坡地民用建筑的上段和下段建筑分类均为多层建筑，但按建筑总高度分类为高层建筑时，应在坡底层室外设计地面设置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4.2.2-4.2.4条文说明】设置环行消防车道对建筑的消防扑救十分有利。但在坡地民用建筑中，往往因为地形高差较大，无法形成环行车道。因此本规范规定应按照分段后的建筑类别分别确定消防车道和消防扑救面的设置要求，实质上是使坡地民用建筑的上、下段分别具有与非坡地民用建筑相同的救援条件。分段后确定为高层建筑的应在人员主入口处设置消防车道和消防扑救面，以保证在失火的情况下，消防车能到达并对建筑火灾进行灭火和救人。

退台式坡地民用建筑当顺坡水平长度超过 100m 时，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在适当位置设置穿过建筑物的消防车道或沿等高线方向增设一条消防车道，如下图4.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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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顺坡水平长度，L＞100m

图 4.2.5

平面布置和防火分区
5.1 平面布置

坡地民用建筑中坡顶层及坡底层可视为首层。民用建筑的平面布置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的规定,结合坡地民用建筑的特点而制定的。因为坡地民用建筑的坡底层、坡顶层与平地建筑的首层在人员疏散和消防车救援场地的条件类似,在设计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坡顶层和坡底层设置人员疏散和消防车救援场地,实际工作中也有大量实例证实可行。坡底层及其上一、二层、坡顶层及其上一、二层，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视为平地建筑中的首层、二层、三层,故条文中做了相应的调整。吊层接地层有时也能设置人员疏散,但消防车救援场地设置不易，故本条仅规定坡底层和坡顶层视为首层。
消防控制室应设置在坡底层或其下一层、坡顶层或其下一层。消防控制室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隔墙和1.5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隔开。
【条文说明】因为坡地民用建筑有坡顶层和坡底层两个“首层”,所以消防控制室的设置比非坡地民用建筑更灵活,但实质上是一致的。消防控制室的其他相关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5.1.3当坡地民用建筑的上、下段分段界面在坡顶层且上段建筑为住宅建筑时，商业服务网点应设置在坡顶层或坡顶层其上一层；当坡地民用建筑的下段建筑为住宅建筑时，商业服务网点应设置在坡底层或坡底层其上一层。
【条文说明】因为坡地民用建筑有坡顶层和坡底层两个“首层”,所以商业服务网点的设置比非坡地民用建筑更灵活,但实质上是一致的。
5.2  防火分区

5.2.1  坡地民用建筑防火分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按照3.1.4条建筑分类原则分段确定的坡地民用建筑，可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分别确定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标准。
5.2.2  当民用建筑分段界面以下的楼层不满足本标准3.1.4条规定的条件，但楼层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防火分区，可以按地上建筑确定其防火设计，否则，应按地下室或半地下室考虑：
  防火分区应有不少于1/3防火分区周长或1个防火分区长边的外墙可布置外窗和消防救援口，参见图5.2.2。
  建筑内部空间距外墙临空处进深不大于30m;如有部分空间进深大于30m时，与进深不大于 30m的空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该防火墙上确需开设连通口时，应采用下沉式广场等室外开敞空间、避难走道、防火隔间连接，不应采用防火卷帘。
  防火分区面积大于1000㎡时，应至少有2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防火分区面积不大于 1000 ㎡时，应至少有1个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
   防火分区内各安全出口或疏散楼梯宜能经坡底层或坡顶层疏散到室外地面，并设置醒目的疏散方向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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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L-防火分区的一个长边：
L0-防火分区平面图形的周长：
L1、L2-防火分区可布置外窗和消防救援口的长度
L1＜L或L1＜L0/3；
L2≥L或L2≥L0/3；
F-A防火分区面积按地上建筑确定；
F-B防火分区面积按地下建筑确定；
【条文说明】当不能同时满足3.1.4条和5.2.2条条文以上条件时，其防火分区的设计应按《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相关规定执行。
5.2.3  一、二级耐火等级坡地民用建筑内的商店营业厅，当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机械排烟系统且采用不燃或难燃装修材料时，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层坡地民用建筑的坡顶层或坡底层设有消防车道，并设有满足坡顶层或坡底层安全疏散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该坡顶层或坡底层的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10000 ㎡；
2 当符合本规范3.1.4条的条文时，高层建筑每个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4000 ㎡；位于地下或半地下时，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2000 ㎡；。
【条文说明】5.2.3条规定坡地民用建筑内的商店营业厅,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灭火系统,机械排烟系统,室内装修采用不燃烧或难燃烧材料装修的前提下,根据坡地民用建筑的特殊性，规定了该类建筑位于多层坡地民用建筑坡顶层、坡底层防火分区最大允许面积为10000m²。
这是因为:坡地民用建筑具有多个“首层”的特点,如坡顶层、坡底层其共同特点是发生火灾时,人员易于疏散,可直接到达室外,灭火救援也较方便,不需要上下楼层。因此规定坡顶层、坡底层,在满足安全疏散的规定时,每个防火分区允许建筑面积为10000m²。
高层坡地民用建筑的商店营业厅，防火分区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与《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保持一致。
安全疏散与消防电梯
 一般规定

坡地建筑应结合地形条件合理布置疏散通道、疏散走道、安全出口。原则上应采用平地建筑类似的水平疏散、向下疏散，如图6.1.1-1、6.1.1-2、6.1.1-3所示。
[image: image15.png]LREH=R

LBES R

TRAKZR





图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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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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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3

【条文说明】坡地建筑依坡地地形建造，坡顶层、坡底层均有直接对外的安全出口是特有的有利条件。本条规定多种安全疏散路径条件下应采用平地建筑类似的水平疏散、向下疏散，减少向上疏散。当疏散路径确需穿越其他分段建筑，到达为其服务的车库区域或室外时，可选择上图所示的可选疏散路径。
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的设置需方向明确、便捷、引导性强。疏散指示标志要便于人们辨认，并符合人行走时的行为习惯，能起到引导作用，但要避免被建筑构配件和火灾烟气遮挡。

下段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宜通至坡顶；穿越分段界面与坡顶层之间的楼层时，楼梯间墙上不应开设门窗洞口；通向坡顶的门应向外开启。
位于同一位置的向上疏散的楼梯间与向下疏散的楼梯间应为独立楼梯间，应在坡顶层、坡底层均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h且无开口的防火隔墙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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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坡顶层、坡底层及其上各层人员密度、最小疏散净宽度应分段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有关首层及其上各层的对应关系确定。当任一楼层需通过楼梯间向上疏散直通室外时，则其人员密度、最小疏散净宽度应按地下建筑的标准设计。
【条文说明】本条根据坡地建筑的疏散特点明确了坡顶层、坡底层及其以上楼层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中非坡地建筑首层及其以上楼层的对等关系，并采用相应的人员密度、最小疏散净宽度指标。上段建筑各层在计算人员密度、最小疏散净宽度时，应以坡顶层作为首层确定对应楼层；下段建筑各层在计算人员密度、最小疏散净宽度时，应以坡底层作为首层确定对应楼层。
除通向避难层的疏散楼梯外，疏散楼梯（间）、上段建筑或下段建筑高度范围内消防电梯在各层的位置不应改变，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能使人员的疏散路线保持连续的转换通道。
转换通道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00h的隔墙与其他部位隔开，除开向楼梯间、前室、合用前室、公共走道的甲级防火门外，不应开设其他门、窗、洞口。转换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转换通道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转换通道净宽度不应小于连通的任一楼梯间的疏散净宽度，且公共建筑转换通道净宽度不小于3m，居住建筑转换通道净宽度不小于2m，长度不超过30m。
【条文说明】本条利用设置专门的转换通道使疏散楼梯可以突破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关于疏散楼梯间在除避难层外各层位置不应改变的要求，使设计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特别对于疏散楼梯间在各层位置难以相同的坡地退台建筑，是一条保证安全疏散的有效措施。
当连接天桥的防火分区需利用天桥进行疏散时，天桥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天桥的设计疏散净宽度，且公共建筑不应小于3m，居住建筑不应小于2.5m。
【条文说明】考虑到用于疏散的天桥能直接、快速地通达室外安全区域，故规定天桥的净宽度不应小于任一防火分区通向天桥的设计疏散净宽度。同时对作为公共建筑对外疏散的天桥最小宽度不宜小于3m的要求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对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室外疏散小巷宽度的要求，可以在满足多股人流疏散的同时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居住建筑对外疏散的天桥最小宽度不宜小于2.5m的要求参照居住区设计标准，宅前道路宽度不应小于2.5米，满足步行、自行车、救护车的通行要求。
 疏散楼梯间和楼梯

各段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应分别独立设置，且在坡顶层、坡底层设置各自独立的对外安全出口。当疏散楼梯间确需穿越其他分段建筑时，除车库外不应在其他分段开设门、窗、洞口，且分隔部位的耐火极限、燃烧性能不应低于分段界面的设置要求。
【条文说明】各段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应分别独立设置，并在坡顶层或坡底层各自设有独立的对外安全出口，这是本规范将各段建筑进行组合的一个基本条件，体现了各段建筑在防火分隔、独立疏散、整体施救条件下实现防火设计上各自独立的原则。当疏散楼梯间确需穿越其他分段建筑，到达为其服务的车库区域时，如不进行有效的分隔，容易造成各段建筑之间的火灾蔓延。因此为避免各段建筑的疏散楼梯在火灾中烟气、火焰的相互影响，分隔部位的耐火极限、燃烧性能按分段界面的设置要求进行加强。其中分隔部位包含了围合楼梯间及其前室的墙体和楼板。
各段建筑的疏散楼梯（间）形式应按各段的防火设计高度或层数、使用功能、防火类别等确定。
【条文说明】利用坡地建筑接地层的对外安全出口和防火分隔，分段进行防火设计是坡地建筑防火设计的一个特点。在分段进行建筑分类定性和防火设计时，疏散楼梯间可以按各自分段建筑的防火设计高度或层数、使用功能、防火类别分别确定。
 消防电梯

根据各分段建筑的使用功能和救援需求，消防电梯可贯穿各段建筑，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上、下段建筑功能相同时，可共用消防电梯，并应在所服务区域每层停靠；
上、下段建筑功能不同时，消防电梯应分别设置，除在所服务的分段每层停靠外，尚应在坡顶层、坡底层和可通达消防车的接地层停靠；
消防电梯应结合救援场地确定在联动情况下需迫降的首层。消防电梯前室或合用前室宜靠外墙设置，在坡顶层、坡底层及可通达消防车的吊层接地层，应设置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或经过长度不大于30m的通道通向室外。
【条文说明】：消防电梯贯穿各分段建筑可提高火灾条件下的救援效率。建筑功能与火灾危险性关联性强，不同功能的建筑对消防疏散和救援的需求差别较大。本条第1款和第2款确定了不同条件下消防电梯的设置要求。在可能停靠多个接地层的情况下，消防电梯自动迫降位置应是室外设计地面有灭火救援场地的楼层，该楼层在坡地建筑中可能是坡顶层，也可能是坡底层。当消防电梯在多个接地层停靠时，应根据救援需求、场地条件确定迫降的首层。
消防电梯穿越分段界面时，该分段界面以下分隔部位的耐火极限、燃烧性能不应低于分段界面的设置要求。前室门、电梯检修口、安全逃生门等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条文说明】：消防电梯贯穿坡地建筑各段可以为消防救援提供便捷的路径，但贯穿的电梯竖井也为火灾和烟气的竖向蔓延提供了条件。消防电梯在其他建筑分段内时，井道采用防火墙，明确门、洞口分隔要求是为了保证不同的建筑分段可靠的防火防烟分隔。在火灾条件下，位于分段界面以下的部位对上部影响更大，提高分隔措施要求有利益增强整体的安全性。分隔部位包含电梯井道、前室的墙体和楼板。

非消防电梯穿越分段界面时，在分段界面以下停靠楼层应设置候梯厅，分隔部位应符合本标准第6.3.2条的要求，候梯厅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
【条文说明】：为便于日常使用，非消防电梯往往需要连接分段建筑和室内汽车库，但设置在汽车库内与分段建筑相连通的电梯竖井也为火灾和烟气的竖向蔓延提供了条件。因此，需采取设置带防火门的电梯侯梯厅等措施将汽车库与和电梯竖井进行分隔，并按消防电梯要求设置以阻止火灾和烟气蔓延。同时，井道采用防火墙，门和洞口采用甲级防火门可提高分隔的有效性。分隔部位包含电梯井道、侯梯厅的墙体和楼板。 

消防设施
 消防给水及灭火设施
坡地民用建筑的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及建筑类别应按照本标准第3章执行，上段建筑和下段建筑的消火栓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室外消防用水量应根据建筑防火设计总高度和总规模计算确定；
2  室内消防给水系统可按各自的分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和建筑规模分别确定，其中，高位消防水箱容积应按上段建筑和下段建筑的最不利情况确定。
室外消火栓系统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市政水压和流量满足坡底层和坡顶层室外消火栓平时运行工作压力和流量时，坡底层和坡顶层室外消火栓系统可采用低压消防给水系统；
2  当市政水压和流量满足坡底层室外消火栓平时运行工作压力和流量但不满足坡顶层室外消火栓平时运行工作压力和流量时，坡底层和坡顶层室外消火栓系统可分别独立设置或统一采用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
3  当采用低压消防给水系统时，应采用两路市政水源进行供水，除建筑高度超过54m的住宅外，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小于等于20L/s时可采用一路消防供水；
4  当室外消火栓直接用于灭火且室外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大于30L/s时，应采用高压或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 
【条文说明】：当坡底层和坡顶层高差较大，采用一套系统导致坡底层管网和消火栓压力过大时，坡底层和坡顶层可分别独立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或分区设置室外消火栓系统。
当坡地民用建筑的坡底层和坡顶层均设有消防车道时，应在坡底层和坡顶层分别设置室外消火栓和水泵接合器；消防车取水口的设置应结合消防水池位置设在坡底层或坡顶层。
【条文说明】：对于坡地民用建筑，无论是坡底层还是坡顶层，只要设置有消防车道，均应在坡底层和坡顶层设置室外消火栓和水泵接合器，坡底层和坡顶层设置的室外消火栓和水泵接合器数量均应满足项目要求。消防水池和消防取水口的位置应结合消防车道或消防车登高场地进行设置。
当消防水泵房仅能通过楼梯间向上疏散直通室外时，消防水泵房不应设置在安全出口所在楼层对应的地下三层及以下楼层，或室内地面与室外出入口地坪高差大于10m的地下楼层。
【条文说明】：按建筑专业规定，本条文主要有两种情况，如图7.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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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5

  防烟与排烟

坡地建筑防烟与排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四川省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
坡地建筑中的疏散楼梯间、前室应根据上、下段建筑防火类别及上、下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确定其防烟方式。当受建筑条件限制，竖向共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地下使用功能为汽车库或设备用房时，楼梯间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可与其相邻的上段建筑或下段建筑共用，并应符合《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的相关规定。
2 上、下段建筑使用功能相同的坡地建筑，其共用的消防电梯对应的前室可共用一套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3  共用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总服务高度不应大于100m。
【条文说明】利用分段界面将坡地建筑分段是坡地建筑进行防火设计的一个特点，建筑防火设计对上段建筑和下段建筑在消防救援、防火分隔等方面均有严格的规定，原则上疏散楼梯间、前室应根据上、下段建筑防火类别及上、下段建筑防火设计高度确定其防烟方式。

1地下使用功能为汽车库或设备用房时，楼梯间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与其相邻的上段建筑或下段建筑共用时，应分别计算各分段建筑楼梯间的加压送风量，相加后作为共用加压送风系统风量，应采取有效措施分别满足各建筑分段楼梯间的送风量和余压要求。

2上、下段建筑使用功能相同的坡地建筑,其上下段可共用消防电梯，其防烟方式可按建筑使用功能及上、下段建筑防火设计总高度确定。
坡地建筑中楼梯间、前室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直通坡顶层、坡底层的前室、扩大前室，包含独立前室、消防电梯前室、合用前室、共用前室，可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不受建筑高度限制，自然通风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四川省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
2  疏散楼梯间、前室可利用吊层临空面的外窗进行自然通风。
【条文说明】
1  坡地建筑中坡顶层及坡底层均可视为首层，因此允许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三合一前室除外）；当面积不大于100m2时，可采用疏散外门(不含防火门)或可开启外窗(口)作为自然通风设施，对于独立前室及消防电梯前室，自然通风设施的面积不应小于2.0m2,对于合用前室及共用前室，自然通风设施的面积不应小于3.0m2；当面积大于100m2时，应采用可开启外窗(口)作为自然通风设施，其设置应符合《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第4.3节的规定,可开启外窗或开口的有效面积不应小于3.0m2，且不应小于该前室地面面积的2%，空间净高大于6m时，尚应符合《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第12.3.14条的规定。
2  吊层与坡地之间存在间距形成天井，此临空面可布置外窗和消防救援口，但天井与坡地的距离过近会造成排烟、通风条件很差，故此处临空面对应的天井需符合一定条件，需满足的条件详本标准第2.0.13条。
当任一楼层需通过楼梯间向上疏散直通室外时，该楼层的疏散楼梯间、前室应按地下建筑的相关要求确定其防烟方式。
【条文说明】因分段界面设置位置的不同，除坡底层以下的地下室外，坡底层以上也可能出现向上疏散的楼梯间。
例：当分段界面在坡顶层以下时，上段建筑处于坡顶层以下、分段界面以上楼层的楼梯间向上疏散，该楼层内防烟系统应按地下建筑设计，防烟系统设计应遵循《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第12.2.3条的相关规定。如图7.2.4，上段建筑投影范围对应的上段吊层虽然部分防火分区临近外墙，但定义为上段建筑的地下室，此处的疏散楼梯间、前室防烟设施的设置应按地下建筑的相关规定执行，应满足以下要求：当上段建筑为大于50m的公共建筑或大于100m的住宅建筑，防烟楼梯间及前室不应采用自然通风的防烟方式,不应采用仅对防烟楼梯间加压送风的方式；当上段建筑地下楼层高度≥10m或上段建筑地下楼层数为3层及以上时，上段吊层的楼梯间或前室应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上段建筑地下楼层仅一层，且其封闭楼梯间不与上段建筑楼梯间共用、楼梯间首层设置有效面积不小于1.2m2的可开启外窗或直通坡顶层的疏散门时，可不设置其他自然通风设施或机械加压送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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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4
转换通道应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加压送风量按转换通道净面积每平方米不小于30m3/h计算。
【条文说明】 当疏散楼梯间和消防电梯在平面上错位转换时，其专用转换通道设置防烟设施，是为了防止火灾烟气进入专用转换通道，提高通道的安全性。防烟设施的设置参照封闭避难走道的相关规定选取。
一、二级耐火等级坡地建筑内的商店营业厅、展览厅，当按本标准第5.2节规定确定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面积时，其商店营业厅、展览厅应设机械排烟系统。
【条文说明】 本条是基于坡地建筑消防设备加强的原则，考虑到营业厅、展览厅的货柜、橱窗、展台布置情况及建筑外立面往往设置广告牌对自然排烟的严重影响，在防火分区有条件扩大时，提出的更严格排烟措施。
  电气

坡地民用建筑的消防用电负荷等级应按建筑防火设计总高度和使用功能综合确定。

【条文说明】 消防用电负荷等级按坡地民用建筑防火设计总高度确定的建筑分类设计，作为消防电气设计的加强措施。
坡地民用建筑的消防线缆选择、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的设置可按本标准第3.2节建筑分类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和四川省消防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

消防疏散指示系统应结合建筑疏散原则，并按照最短路径疏散和避险疏散原则确定疏散指示方案。

转换通道内应设置能保持视觉连续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疏散照明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0lx。

附录 A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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